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推行本土語言及台灣母語日實施計畫  

一、 依據：台語字第 0950087762B號及台語字第 1010196705C號辦理 

二、目的： 

（一）倡導母語教學，提昇學生運用母語之能力。 

（二）增進學生對鄉土文化之認識，培養熱愛鄉土之情操。 

三、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四、實施內容：以閩南語教學為主。 

五、本土語言教學教學推動小組工作執掌如下： 

職稱 原職務 姓名 工作執掌 

主任委員 校長 劉淑芬 1.主持推展本土語言及臺灣母語日實施計畫。 

2.督導與考核本土語言教學活動各項業務之執行。 

 

總幹事 教務主任 劉怡伶 1.擬訂推動本土語言及台灣母語日實施計畫。 

2.推動台灣母語日本土語言教學活動。 

3.協調教師課程設計與本土語言教學活動相關事宜。 

 

副總幹事 教學組長 吳姿旻 1.協助訂定本土語言、台灣母語日實施計畫。 

2.推動本土語言、台灣母語日本土語言教學活動實施 

  計畫。 

3.協助推動本土語言、母語日活動。 

4.執行母語日教學活動、落實本土語言融入課程教學 

  活動中。 

5.辦理本案相關行政及相關業務事宜 

 

組員 學務主任 許文寧 協助推動本土語言、母語日活動。 

組員 輔導主任 薛金蓮 協助推行本土語言教學各項活動 

組員 資訊媒體組長 陳政典 協助推行本土語言教學各項活動 

組員 設備組長 楊義信 協助推行本土語言教學各項活動 

組員 事務組長 蘇志成 協助班級推行閩南語教學各項活動 

組員 領域代表  協助班級推行閩南語教學各項活動 

協助班級推行客家語教學各項活動 

 



 

六、課堂實施方向： 

 

（一）生活化：藉由日常生活中之母語交談(老師與學生、家長，學生 

              與學生)，增進母語溝通的能力。                                                                                      

（三）趣味化：於社團時間透過遊戲方式，以生動活潑的教學，培養學 

生熱愛母語的情操。  

（三）隨機化：採用隨機教學，增進師生母語的能力。 

（四）普及化：營造出文化走廊之環境，將母語普遍推廣到每位學生。 

 

七、課間實施方式： 

 

（一）以說、唱生活化之口語為主。（講閩南話，唱台語歌謠） 

 

（二）每週一俗語。（由教務處提供，於每週三中午對全校師生廣播） 

 

（三）依教學需要將母語教學融入各科教學中，如音樂課教唱閩南語歌 

謠，社會科鄉土教學活動等課程加入母語教學，各科教學講解中加入閩南話解釋。 

 

（四）視需要辦理母語之演說比賽、朗讀比賽、唱歌比賽、講故事比賽及其他相關活動。

（預定一學年舉辦一次表演性質或一次正式比賽或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